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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行政罰法修正條文業奉 總統100年11月23日華總一義

字第10000259791號令公布，請貴校裁處行政罰時依本次

修正條文規定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政府100年12月2日府法制字第1000933259號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行政罰法修正簡要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電子檔，請

至法務部網站（http://www.moj.gov.tw）「法治視窗→

法律資源→行政罰法」專區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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